
福建中医药大学实验室改造项目设计招标文件

共享实验室改造项目、细胞实验室及地面沉降改造项目已由 学校 批准建设，现决定对两个项目的 工程设计 进行公开招标。
一、招标人：福建中医药大学

二、工程概况：

此次设计招标包含两个包，各投标人可同时对包1和包2进行投标，包1和包2两份投标文件可密封在同一个文件袋内。

包1为共享实验室改造项目：投资约90万元；（备注;设备及实验台桌根据本次设计图纸参数由甲方自行采购，投资费用不含此项）；

包2为细胞实验室及地面沉降改造项目，投资约80万元；（备注;设备及实验台桌根据本次设计图纸参数由甲方自行采购，投资费用不含此项）
三、招标范围和内容

招标范围：包括方案设计、设计概算、施工图设计、后续施工现场配合服务及工程竣工验收等。

招标内容：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装饰装修、电气、暖通、给排水、智能化等专业工程内容，具体设计内容中标后详见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任务书。
四、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应为包干总价）： 

1、设计费计费基数包1按83万元计取、包2按74万元计取，设计收费按国家计价格[2002]10号《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规定计取（专业调整系数为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为1.0，附加调整系数1.5，其它不计）后下浮20%作为最高限价，即本项目包1投标最高限价为4.5万元、包2投标最高限价为4.0万元整，超过最高限价按废标处理。
2、设计费支付进度表

	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
	付费时间

	第一次
	总设计费的70%
	提交施工图且发包人招标控制价已编制完成后14天内

	第二次
	总设计费的30%
	项目验收合格后14天内




五、建设地点：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设计资质要求：                                           包1：具备有效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      包2：具备有效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并要求提供一项细胞培养实验室的设计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或设计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七、设计周期节点及要求：

1、方案设计及优化阶段：签订合同后14日历天内完成项目的方案设计，根据建设单位审核意见5日历天内完成修改；
施工图设计阶段：项目方案设计确认后20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提交蓝图8份及相关电子文档；本阶段需要按国家制定的行业标准进行限额设计，能完整提供施工所需要的全部图纸及所应达到可供施工的设计深度。    
施工现场配合服务：自工程方案设计阶段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止。

中标后若中标人原因单方面放弃中标资格的应赔偿甲方损失为中标金额的10%。因设计单位原因造成以上设计周期节点延误的，每延误一天需支付建设单位500元违约金，建设单位可从应付设计费中直接扣除。
八、公告时间：2021年8月2日至8月6日。

九、递交投标文件时间和地点：

递交投标文件时间：开标前半小时开始接收投标文件，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1年8月10日上午9时30分（北京时间）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因疫情防控，本次接收标书地点为福州闽侯上街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东侧门口；

十、开标时间和地点：2021年8月10日上午9时30分（北京时间）；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行政楼312会议室

十一、本项目由福建中医药大学基建项目建设招标小组评审确定，投标人不足3家由招标小组决定是否开标。
十二、评审方法：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最低价中标法（若出现报价相同随机抽取确定中标人）。
十三、投标提交资料：

1、法人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2、提供有效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3、投标函（格式详见附件）；

4、包2提供业绩证明资料复印件；（原件备查）

5、投标保证金缴纳凭证，本项目投标保证金1500元。（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转入以下账户，否则按废标处理，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待与中标人签订合同后无息退还，中标人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担保金）：

投标保证金银行帐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福州大学城支行 
帐户名称： 福建中医药大学  
帐    号： 1402 0208 2960 0000 729  
 说明：投标提交的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投标文件需密封包装，并加盖密封章，投标有效期为60天。
十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福建中医学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基建科3
联系人及电话：卢工、魏工  0591-22861052
十五、中标公示方式地点

公示方式：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官方网站公示

十六、监督部门

部门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纪检监察部门
电话：0591-22861314
附件1
法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签署本工程已递交的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工程已递交的投标文件内容我均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人：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2            

                    投 标 函

 福建中医药大学（招标人）：

一、根据已收到的                           设计招标文件，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我单位经研究招标文件的各项条款并充分理解后，我方愿按包干价         元（大写：         ） 对  包1  进行设计，我方愿按包干价         元（大写：         ） 对  包2  进行设计。（备注：根据投标情况自行选择对包1、包2投标报价的填写）
二、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在签订合同后 14 日历天内完成 项目的方案设计，根据建设单位审核意见5日历天内完成方案修改；施工图设计在方案设计确认后 20日历天内完成，如因我方原因导致以上设计周期节点延误的，每延误壹天支付建设单位500元违约金，从设计费中直接扣除。中标后若因我方原因单方面放弃中标资格的自愿赔偿甲方损失为中标金额的10%。
三、保证中标之后提供随叫随到全方位设计配合服务，如有违反，同意接受招标人违约处罚，每延误一日到场的支付建设单位200元违约金从设计费中直接扣除。
四、本投标人自愿按照招标文件及设计合同、规划要求、设计技术规范完成任务，按时向招标人提交施工图共计 8 套及相关电子文件。

五、本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本投标人的投标书将受招标文件的约束。

   六、保证中标之后不转包设计，若分包将征得招标人同意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